
第一节 收入 

3.合同变更 

合同变更：是指经合同各方同意对原合同范围或价格（或两者）作出的变更。 

企业应当区分下列三种情形对合同变更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1）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单独合同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形。  

合同变更增加了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合同价款，且新增合同价款反映了新增商品单独售价的，应当将该合同

变更作为一份单独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例题】甲公司承诺以每件 200 元的价格向乙公司销售 120 件 A产品。产品在 6个月内转移给乙公司。甲公

司在某个时点转移每一件产品的控制权。当甲公司向乙公司转移了 60 件 A产品的控制权后，合同进行了修

改，要求向乙公司额外交付 30 件产品（即总数为 150 件相同的产品）。这额外的 30 件产品并未包括在原合

同中。 

情形 1：当合同被修改时，针对额外 30 件产品的合同修改价格为额外的 5700 元，或每件产品价格为 190 元

（反映修订时的单独售价）。 

分析：合同修改实际上是针对未来产品的一个新的单独合同。 

 

（2）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形。  

适用条件：合同变更不属于上述第（1）种情形，且在合同变更日已转让商品与未转让商品之间可明确区分

的 

处理原则：应当视为原合同终止，同时，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与合同变更部分合并为新合同进行会计处理。 

新合同的交易价格=两项金额之和【①原合同交易价格中尚未确认为收入的部分（原合同的剩余部分）+②合

同变更中客户已承诺的对价金额（新合同部分）】 

 

【例题】甲公司承诺以每件 200 元的价格向乙公司销售 120 件 A产品。产品在 6个月内转移给乙公司。甲公

司在某个时点转移每一件产品的控制权。当甲公司向乙公司转移了 60 件 A产品的控制权后，合同进行了修

改，要求向乙公司额外交付 30 件产品（即总数为 150 件相同的产品）。这额外的 30 件产品并未包括在原合

同中。 

情形 2：在协商购买额外 30 件产品的过程中，乙公司发现已收到的 60 件产品存在独有的瑕疵，甲公司因这

些劣质产品向客户进行赔偿，承诺每件产品优惠 30 元。合同双方新增每件产品价格为 160 元（新增合同价

款不反映新增商品单独售价）。 

分析：在对额外 30 件产品的销售进行处理时，甲公司确定每件产品 160 元的协议并不反映这些额外产品的

单独售价。将该合同修改作为原合同的终止以及将原合同未履约部分与合同变更部分合并为新合同而进行处

理。 

原合同的终止：对于已售 60 件存在瑕疵的 A产品优惠 1 800 元（60×30）冲减当期销售收入。 

原合同未履约部分与合同变更部分即剩余 60 件和新增 30 件： 

剩余产品单价=（200×60+30×160）÷90=186.67（元/件）。 

 

【例 17-3】A 公司与客户签订合同，每周为客户的办公楼提供保洁服务，合同期限为三年，客户每年向 A公

司支付服务费 10 万元（假定该价格反映了合同开始日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在第二年末，合同双方对合同

进行了变更，将第三年的服务费调整为 8万元（假定该价格反映了合同变更日该项服务的单独售价），同时

以 20 万元的价格将合同期限延长三年（假定该价格不反映合同变更日该三年服务的单独售价），即每年的服

务费为 6.67 万元，于每年年初支付。上述价格均不包含增值税。 

本例中，在合同开始日，A公司认为其每周为客户提供的保洁服务是可明确区分的，但由于 A公司向客户转

让的是一系列实质相同且转让模式相同的、可明确区分的服务，因此将其作为单项履约义务（见后文所

述）。 

在合同开始的前两年，即合同变更之前，A公司每年确认收入 10 万元。 

在合同变更日，由于新增的三年保洁服务的价格不能反映该项服务在合同变更时的单独售价，因此，该合同

变更不能作为单独的合同进行会计处理，由于在剩余合同期间需提供的服务与已提供的服务是可明确区分



的，A公司应当将该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终止，同时，将原合同中未履约的部分与合同变更合并为一份新合

同进行会计处理。 

该新合同的合同期眼为四年，对价为 28 万元，即原合同下尚未确认收入的对价 8万元与新增的三年服务相

应的对价 20 万元之和，新合同中 A公司每年确认的收入为 7万元（28 万元÷4年）。 

 

（3）合同变更部分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理的情形。 

适用条件： 

合同变更不属于上述第（1）种情形，且在合同变更日已转让商品与未转让商品之间不可明确区分的 

处理原则： 

在合同变更日重新计算履约进度，并调整当期收入和相应成本等  

 

【例 17-4】20×7年 1月 15 日，乙建筑公司和客户签订了一项总金额为 1 000 万元的固定造价合同，在客

户自有土地上建造一幢办公楼，预计合同总成本为 700 万元。假定该建造服务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

义务，并根据累计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履约进度。 

截至 20×7 年末，乙公司累计已发生成本 420 万元，履约进度为 60%（420 万元÷700 万元）。因此，乙公司

在 20×7年确认收入 600 万元（1 000 万元×60%）。 

20×8年初，合同双方同意更改该办公楼屋顶的设计，合同价格和预计总成本因此而分别增加 200 万元和

120 万元。 

在本例中，由于合同变更后拟提供的剩余服务与在合同变更日或之前已提供的服务不可明确区分（即合同仍

为单项履约义务），因此，乙公司应当将合同变更作为原合同的组成部分进行会计处理。 

合同变更后的交易价格为 1 200 万元（1 000 万元+200 万元），乙公司重新估计的履约进度为 51.2%[420 万

元÷（700 万元+120 万元）]， 

乙公司在合同变更日应额外确认收入 14.4万元（51.2%×1 200 万元-600 万元）。 

 

判断合同变更的会计处理步骤如下： 

 
【提示】企业应当区分交易价格的变动是属于合同变更（没有心里准备）还是可变对价（有心理准备）。 

 

【例 17-5】甲公司与客户乙公司签订合同，在一年内以固定单价 100 元向乙公司交付 120 件标准配件，无

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且根据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

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可能导致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没有心理准备】 ，甲公司向乙公司

交付 60 件配件后，市场新出现一款竞争产品【突发状况，重新协商】 ，单价为每件 65 元。为了维系客户

关系，甲公司与乙公司达成协议，将剩余 60 件配件的价格降为每件 60 元，已转让的 60 件配件与未转让的

60 件配件可明确区分。 

假定不考虑亏损合同等其他因素。 

本例中，由于合同无折扣、折让等金额可变条款，且根据甲公司已公开宣布的政策、特定声明或者以往的习

惯做法等相关事实和情况表明，甲公司不会提供价格折让等可能导致对价金额可变的安排，该价格折让是市



场条件的变化引发，这种变化是甲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根据其所获得的相关信息无法合理预期的，由此导致的

合同各方达成协议批准对原合同价格作出的变更，不属于可变对价，应作为合同变更进行会计处理。 

该合同变更未增加可明确区分的商品，甲公司已转让的商品（已转让的 60 件配件）与未转让的商品（未转

让的 60 件配件）之间可明确区分，因此，该合同变更应作为原合同终止及新合同订立进行会计处理，甲公

司向乙公司交付剩余 60 件配件时，确认收入 3 600 元（60×60）。本案例不涉及亏损合同的相关会计处理分

析。 


